
� 文章编号: 1671�6914( 2004) 05�0123�( 06)

收稿日期: 2004�04�26

作者简介: 徐士英( 1948� � ) , 女, 浙江江山人,华东政法学

院教授,法学硕士。

王良( 1974 � � ) ,男 ,河南南阳人, 上海对外贸易

学院硕士研究生。

论新兴 B2B电子商务市场的反垄断法规制

徐士英
1
,王 � 良2

( 1� 华东政法学院,上海 200042; 2�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上海 200336)

[摘 � 要] � 新兴的 B2B 电子商务市场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企业通过发展电子商务, 可以极大地提高运

营效率,建立企业的竞争优势。然而, 在 B2B 电子商务环境下,垄断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出现了新的特征,这将对各

国现有的垄断法提出新的挑战,以此引发了各国政府对这一市场的垄断关注。电子商务的独特技术化特征需要各

国在对 B2B电子商务市场进行反垄断法规制,保持立法与政策上的灵活性,平衡电子商务的发展与维护公平竞争

之间的关系,既要促进和鼓励电子商务中的竞争,又要切实防范 B2B 企业滥用垄断地位, 破坏自由公平竞争的经济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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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ly emerg ing B2B e- commerce market is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new economy. By pro�

moting e- commerce, enterpr ises may improve their operation efficiency and thus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 es of them are

built up. Whereas, in the environment of B2B, the ar ising、ex ist ing and developing of monopoly has displayed some new

featur es, w hich will challenge the present antitrust law in each country . Therefor e muc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is

market by each government. When regulating the monopoly of t he B2B e- commerce, the particular technolo gical feature

of e- commerce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which much heed should be paid to maintaining the flexibility of

legislation and policy and balancing the r 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e- commerce and safeguarding the fair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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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B2B电子商务市场概述

电子商务 � 是指在网上开展的商务活动。当企业将它

的主要业务通过企业内部网 ( internet )、外部网( extr ane)以及

internet 与企业的职员、客户、供销商及合作伙伴直接相连时,

其发生的各种活动就是电子商务。�1�( P1)法律意义上的电子商

务是指各种具有商业活动能力的实体利用网络化和数字化技

术,在电子市场上进行的以电子交易和电子服务为核心的商

务法律活动。参与电子商务的交易主体有企业、个人消费者、

政府及中介机构;客体包括以商品为主要对象的电子交易行

为和以服务为主要对象的网上服务( w eb service)行为, 它们各

自构成独立的电子商务行为,又共同构建了电子商务的基础;

电子商务的媒介是现代电子信息技术。

电子商务最具发展潜力的是 B2B 电子商务模式 � , 无论

是从参与企业的数量、实现的交易金额、交互信息量上来看,

还是从交易的地域范围、交易商品种类以及社会各界的关心

和政府的重视程度等多方面来看, 都是电子商务的主体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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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企业对企业( B2B) 电子商务交易,美国官方统计资料显

示, B2B交易在整个电子商务中占据突出位置。 2001年, 美国的年

B2B在线销售额达 9, 950 亿美元, 占美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量的

93�3%。欧洲联盟的 B2B交易值私营部门估计, 2002年约为 1, 850

亿美元至 2, 000亿美元。在中欧和东欧, 一些预计显示, 2003年 B2B

电子商务交易额将达 40亿美元左右。在亚太地区, 此种交易额将迅

速增长,由 2002年的大约 1, 200亿美元增至 2003年的大约 2, 000亿

美元, 2004年将增至 3, 000亿美元左右。在拉丁美洲, 2002年的 B2B

在线交易额预测为 65亿美元, 2003年将达 125亿美元,还有人提出了

要比这乐观得多的数字。根据 2001年的预测,非洲的 B2B电子商务

交易额 2002年将为 5亿美元, 2003年将为 9亿美元,南非将在这两个

数字中占 80%至 85%。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3年电
子商务与发展报告� . http. w ww . unctad. org/ ecommerce

电子商务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断发展的概念,由于其产生

的历史不长,因而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 许多专家和学者从不同

的角度纷纷提出了各自的见解。电子商务最初仅仅是利用网络进行

商品交易和资金转移的渠道,但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真正意义上的电子

商务的实现,电子商务的发展涉及到对整个商业活动的各个方面和环

节的整合, 其对商业活动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因此,从广义上来理解

电子商务更为合适,指一切以电子技术手段所进行的、一切与商业有

关的活动。而商业界所称的电子商务, � 般是指以互联网为运行平台
的商事交易活动,即狭义的电子商务。



点。�2�( P87) B2B电子商务市场( B2B e- marketplaces) �是指通

过计算机网络将买方和卖方的信息、产品和服务联系起来,来

提高买卖双方商务活动的效率的市场。这一市场构筑在交易

主体之间高度信任的基础上,通过供应的集中、采购的自动实

现、供应配送系统的整合, 从而在更大程度上改善企业的竞争

条件,建立企业的竞争优势。B2B 电子商务市场被认为能在

高度分割且没有统一秩序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 在这一市场

上,买卖双方都能通过需求的聚合获取较好的价格 �。

(一) B2B 电子商务市场法律意义上的分类

目前,无论是传统企业还是新兴的电子商务企业, 都在努

力通过网络实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根据这些企业

开展 B2B 电子商务的目的、方式、参与交易主体的特点, 对

B2B 电子商务市场可以做出多种分类。具有法律意义的一种

分类方法是按照参与 B2B 电子商务市场的参与交易主体的地

位来划分, B2B 可分为三类: 买方企业拉动型企业间电子商

务,卖方企业推动型企业间电子商务、中立交易平台型企业间

电子商务 �。

买方企业拉动型企业间电子商务市场主要是由规模较大

的买方企业,联合一些网络技术服务商共同组建起来的。它

主要服务于买方企业, 使之以比传统的采购渠道更有效的方

式采购自己所需的商品。卖方企业推动型企业间电子商务市

场主要是由供应商组建的,它主要服务于卖方企业, 使它们的

产品和服务推销给各个地区、各个行业的用户。中立交易平

台型企业间电子商务市场一般是由买卖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建

立的,它给许多买方企业和卖方企业提供共同聚集的场所,买

卖双方通过第三方企业提供的中立交易平台寻找自己的交易

伙伴。卖方和买方在这一市场上是� 多对多�的关系, 企业可

以以此来增加市场机会,比较供货渠道, 进行更有效的价格发

现,实现最优化交易结果。

按照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业务范围和它在价值链上的地

位来划分,电子商务市场又可分为� 横向交易市场�和� 纵向交

易市场�两类。这种分类方法对 B2B 电子商务的垄新分析很

有意义。� 横向交易市场�的组织者并不单一地经营一种产品

或服务,而是注重于广度, 往往跨越各种行业, 为参与这种市

场的交易者提供网络的维护、修理、运营 ( MRO)等各种类型

的产品或服务。� 纵向交易市场�往往整合了某一行业内不同

生产商、批发商、零售商的一种市场,该市场的专业性强, 通常

拥有该行业资源的背景,更容易集中行业资源,吸引行业系统

内多数成员的参与。以交易为主的�纵向市场�是未来电子商

务的发展趋势。

(二) B2B 电子商务市场对效率的促进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B2B电子商务得到越来越广泛

的应用。在 B2B 电子商务市场中, 买卖双方的交易是通过虚

拟网络市场进行的。整个交易以互联网为基础, 利用先进的

通讯和计算机软件技术, 为买卖双方提供市场信息、商品交

易、仓储配送、贷款结算等全方位服务。与传统商务活动相

比, B2B电子商务具有如下的竞争优势:

( 1)降低交易中的信息成本, 使传统交易中存在的信息不

对称和信息搜索成本高的问题得以解决。�3�( P103)买卖双方通

过网络使信息交流成本变得低廉、方式变得快捷。

( 2)降低企业运营成本。电子商务可以降低企业的促销

成本、采购成本、库存成本、营销成本、组织管理费用等。对企

业来说, 成本的降低就意味着收益的增加。

( 3)缩短企业生产周期。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可以为产品

的开发与设计提供快捷的服务,改善许多业务流程,缩短产品

开发和制造周期 ,以同等或较低的费用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 4)创造新的市场机会。B2B 电子商务打破时间和空间

的界限, 建立了一个新的企业营销渠道, 可以吸引更多的新顾

客, 并能使企业之间加强合作, 形成规模经济。

( 5)提高顾客满意程度。企业利用网络可以提高对顾客

的服务效率, 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

另外, B2B电子商务能够实现企业业务的整合,即实现企

业内部业务系统的集成、协作和流程自动化, 提高企业的运作

效率, 并通过供应链整合来实现供应商、生产商和分销商之间

的紧密联系, 最终实现标准化数据的流畅和无缝传输。B2B

也可以将自己的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业务外包, 自己只进行核

心价值的生产。

如上所述, B2B电子商务市场的形成能够极大地增进效

率, 加剧市场的竞争。当商业运作具有更高的效率和竞争性,

会有助于产品价格降低、质量提高、更新加快, 这会有利于消

费者。但是 B2B 的结构及设计模式, 营运商制定的营运规章、

规则, 和参与者之间的合同安排, 电子商务的所有权与管理,

以及电子商务运营的市场的特征和产生的效果等一系列因

素, 也引发了广泛的反垄断问题关注。

二、B2B 电子商务市场的垄断法规制

(一)各国有关 B2B 电子商务垄断现象的立法回应

电子商务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技术工具 ,蕴藏着巨大

的利润和财富。这些前所未有的利益和机会将成为整个社会

追逐和争夺的新目标。而新的竞争模式也应运而生, 这必然

需要一套新的竞争规则与之适应, 否则无序的竞争最终只会

导致社会的失控和冲突的不断发生。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

展和广泛应用, 现行的法规与电子商务实践不相适应的矛盾

越来越突出。因为竞争在网络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于传统

的市场经济, 竞争的表现形式与规则有所修正。不正当竞争

及垄断行为的认定及价值判断随着社会对利益、效率、公平的

需求变化而改变。在网络经济中,反垄断在规范标准、操作权

限及程序、效能范围等方面都会有前所未有的改变。经济形

态和经济需求的改变必然引起制度上的变迁, 许多国家已经

从立法入手对网络经济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垄断行为进行

规制, 来回应网络经济的变化。�4�( P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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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像 B2B交易平台、B2B网络、B2B交易市

场、B2B虚拟市场等等。但它们都指的是由供应商、分销商、商业服务

提供商、网络基础设施提供商及消费者构成的一种独特的系统, 他们

利用该系统进行信息共同与商业交易。Tapscot , Virtual Webs w ill

Revolut ionize Business, WALL ST . J . , Apr. 24, 2000, at A38. See also

W . Blumenthal, B2B Internet Exchanges: T he Antit rust Basics, AN�
TIT RUST REPORT 34( May 2000) .



早在 2000 年 6 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就建立了一个研

究机构,专门来研究和解释电子商务中的竞争法问题。美国

联邦贸易委员会于同年 10 月发布了该机构的研究报告 �。

公平贸易局也曾委托经济前沿( Frontier Economics)杂志社进

行了一项名为� 电子商务与竞争政策的建议� 的研究, 并于

2000 年 8 月发布 �。2000 年 10 月, OECD举行了关于电子商

务的小型多边会谈,并向 10 个主权国家的竞争机构提出了书

面的建议 �。欧盟委员会也不甘步其后尘, 他们对有关电子

商务市场的评估原则进行了发展和完善,并在一系列的会议

上发布 �。与此同时, 他们也通过适用欧盟竞争法第 8l条和

欧盟并购条例( ECMR) , 以通告的形式来获取对这一新兴市

场的实践性认识。并且欧盟委员会已经准备制定一项针对

B2B 电子商务商业交易的反垄断法案 �。

现在,如果我们去分析一家 B2B 电子商务市场时, 就会比

较容易判断某一国家的当局对之所持的一般立场。而这些观

点、立场会逐步发展成为这些国家对电子商务的竞争政策。

当企业在某一行业建立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的时候, 就会注意

其行为可能会产生的竞争法后果,从而防患于未然。

(二)新兴电子商务中的垄断行为能否纳入传统的垄断法

中进行规制?

网络技术会如何影响市场的结构和市场的特性还没能完

全定论,而电子商务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更使人们难以预测

其对竞争产生的可能影响。一方面, 电子商务的一些特征会

有助于市场进入和成本降低, 这种市场竞争加剧的结果会有

利于消费者。电子商务能够促进竞争的表现很多。例如, 当

搜索成本、菜单和交易成本降低, 买方选择供应商的机会很多

时,卖方之间的竞争会趋于剧烈。但另一方面, � 先发效应�、

� 网络的外部性�、� 转换成本�及其他的进入障碍可能会影响

市场力( market power) , 使得市场力仅仅在为数不多的大商家

之间发挥作用,因此也会减损竞争。例如, 电子商务会助长某

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 使竞争当局监管此类行为的能力

降低。

但是,新兴的 B2B 市场中的反垄断问题并没有超出传统

反垄断法规制的范围,当垄断行为出现时, 借助传统反垄断法

中相类似的规则是能够解决问题的。对 B2B 市场垄断问题的

分析,和企业并购的垄断分析是一样的�。从反垄断法的角

度来说, B2B市场竞争者之间的共谋行为和一般市场上竞争

者共谋行为并没有很大差异。反垄断法和反垄断分析模式不

会随着经济发展的成功、失败的演进而失去作用,反垄断法的

基本价值和对消费者保护的原则会一直得到适用。事实上,

B2B 的建立者通过设计一套完善的 B2B 运营规则, 有可能会

消除反垄断问题的发生。但在电子商务运营的有些方面, 已

经证实有违反垄断法的实质可能性。B2B 的所有者因此也应

该意识到,其建立起来的电子商务平台的结构模式、运营的章

程规则、所有权关系和管理会引发潜在的反竞争效果。

虽然说电子商务的发展不会造就新类型的不正当竞争行

为,传统意义上的竞争法律框架足以解决新的问题。但是很

多领域需要竞争当局审慎的监管, 一些领域的法律适用规则

需要进行调整,或者需要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每个国家的竞

争执法当局应该确保市场竞争力在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进程

中自由地运转,一方面要保护好消费者的利益不受不正当竞

争行为的侵害, 另一方面还不能窒息电子商务发展中形成的

这种新的竞争形式。因此, 各国要制定出适当的竞争政策来

迎接这种挑战。

三、对 B2B电子商务市场的垄断分析

(一) B2B 电子商务市场垄断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新特征

电子商务市场内在的网络特性使得这种市场容易形成经

营者的市场支配地位,并使 B2B 市场容易具有�排斥性�特征。

随着电子商务使用者的数量增多, 网络价值的增大、� 网络的

外部性� �, 使得对网络市场的支配问题也伴随而生。如果

� 网络效应�很强, 就会使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使用网络的机会

减少, 导致市场支配地位的形成。随着在同一个交易平台上

的需求方和供应商数量增多和利益增大,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

的垄断问题就会出现。但电子商务环境的垄断更具有暂时

性, 垄断并不必然抑制和排斥竞争; 相反, 垄断者仍然面临着

各式各样和不同程度的竞争。这种垄断不但没有� 高价低质�

的垄断产品侵害消费者的利益,造成社会经济效率低下, 也没

有消灭竞争, 遏制创新。技术创新、竞争、垄断这三者在网络

经济时代将始终是交融互促地发展的。这就对传统经济学中

的反垄断观念提出挑战。�5�( P136�140)

电子商务市场中� 网络效应�的扩大, 让竞争政策的制定

成为两难。一方面需要考虑到只有庞大的商务网络市场才能

实现实质性的效率。实践中, 每一个交易平台都在尽可能多

的吸引各个行业的参与者 ,这或许不应该视为是竞争问题; 另

一方面, 竞争政策需要确认� 网络效应�会产生市场失灵的效

果, 将会实质性的提高市场准入标准、阻碍市场扩张, 这就会

使得规模很大的交易平台的经营者具有实质性的市场力量。

(二) B2B 电子商务的市场界定

与传统的商务活动相比,电子商务具有虚拟性、跨越时空

性和高效性等特征。并且由于信息的开放性, 电子商务市场

与传统市场的主要区别在于其较低的进入障碍、较低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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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外部性决定了网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网络产品的用户

越多,该产品的价值就越大,由此形成的正反馈效应会促进用户网络

的自我扩张。最终该产品市场的天平发生偏离,市场结构不断的向垄

断方向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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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和得到完全的产品与需求信息的机会。从经济学角度

看,电子商务有着完全竞争市场的很多特征 �。这是我们认

识 B2B电子商务市场的一个重要方面。

竞争必须与市场相联系,因为只有在具体的市场条件下,

才能认定一个竞争行为是有利于竞争还是限制竞争。可以说

界定出相关的市场是反垄断分析的第一步。虽然说并非每一

个竞争法案件都需要界定出相关市场,但在很多案件中, 从产

品市场和地域市场两个方面去界定相关市场, 对评价一个竞

争案件常常有着决定性的影响。�6�( P75�82)在电子商务环境下,

以电子商务平台为基础而产生的产品和服务不断出现, 很多

情况下很难从产品的性能、价格、使用目的以及消费者的喜好

来界定相关产品市场。而相关地域市场的界定也具有较大的

不确定性。笔者认为, 电子商务市场的发展没有从实质上改

变传统的市场界定理论, SSN IP 测度标准和一系列有关市场

界定的原则仍将是有效的市场界定分析工具。

1997 年欧共体委员会提出的界定相关市场的 SSNIP

( small but significant non- transitory increase in prices, 简称SS�

NIP)标准, 用这种标准去界定一个相关市场时, � 需要回答的

问题是,作为对一定产品和地域内假设的数目不大(其幅度在

5% � 10%之间)但长期性的相对价格上涨的反应, 当事人的

客户是否愿意转向购买可以得到的替代品, 或者转向其他地

区的供货商。� � SSNIP 标准的经济学原理是: 需求替代可以

对一定产品的卖方造成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制约力, 特别能对

卖方的定价行为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使用这个标准界定相关

市场时,重点要考虑需求替代。然而, 在新兴电子商务市场

中,中立性交易平台上会有数量众多的卖方和买方同时进场

交易。此时,价格不能由卖家或买家单独控制,而是通过市场

调节, 由电子商务市场的供求双方的相互作用而确定出的。

另外一种是通过竞价和拍卖来实现产品的动态价格, 最终的

价格是竞出的高价或是可以使成交量最多的价格。这都不同

于工业经济中卖方通过发布产品目录来行使定价的权利的方

式。因此, 这会要求对 SSNIP 测度标准进行相应的修正, 让

SSNIP测度标准同等适用一个数额不大但却有意义的限制供

应,而不仅仅是非临时性的涨价。另一方面, 由于在电子商务

市场中,缺乏可信度较高的销售记录和价格数据,电子商务市

场当前的变化速度又非常迅猛, 这将会导致 SSNIP测度标准

适用的复杂化。特别是在买卖双方转换市场行为的过程中,

电子商务市场日新月异的变化将会影响到电子商务服务和传

统服务的竞争程度,进而会影响产品市场的合理布局。因此

在界定目前或未来市场范围时, 历史数据的适用性受到了限

制。同时, 市场参与者与竞争机构在评估相关市场时对历史

数据的依赖程度也会限制。这是电子商务发展在短期可能会

发生的情况,就长期而言, 如果企业的交易都得到了电子化,

竞争机构虽然可能会获取更多的可用数据, 但数据没有被例

行保存的情况也极有可能发生。鉴于此,各国的法院或政府

机构必须要为保存特定类型交易(例如在线市场)的电子记录

程序做出规定。

有关电子商务市场引发的市场界定问题还有以下三个方

面:一是电子商务是否创造了一个符合竞争政策的新市场,还

是仅仅构成了一条能和传统销售渠道相竞争的新的销售渠

道。二是价格歧视范围的增加或电子商务市场在搜索成本、

转换成本和规模经济方面的可能变化, 导致产品市场范围的

缩小还是扩张。三是买卖双方交易所处地理位置重要性的削

弱是否会拓宽相关的地域市场。因此, 如何区别电子商务与

传统的商业模式 ,如何根据电子商务本身的特点合理地界定

出相关市场将值得关注。另外, 在国际贸易的障碍还依然存

在的今天, 参与电子商务交易的贸易障碍会变的越来越少, 这

会使产品的地域市场变得越来越大,司法管辖问题会进一步

的复杂化。这更需要增强不同国家竞争机构之间的相互合

作, 来协调反垄断法的域外管辖权的冲突。

四、B2B 电子商务市场引发的反垄断问题

尽管电子商务市场能够创造出高效率并能提高生产力,

但这种市场也会出现竞争者间的共谋、排他性交易等一系列

反垄断法所规制的问题。因此, 公司在建立 B2B 电子商务市

场的时候, 要充分了解传统的反垄断规则在新兴网络市场中

是如何适用的, 尽可能避免引发反垄断问题。B2B 的建立者

必须考虑: ( 1)电子商务企业和竞争对手之间交换信息, 或者

允许竞争对手使用敏感性的竞争信息是否会导致价格的提高

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 2)电子商务企业设置的一些� 排他性�

规则, 限制竞争者使用其设立的交易平台, 或阻止企业设立人

与交易的参与者使用竞争对手的交易平台, 是否会不适当的

阻碍竞争对手 B2B 业务的正常发展。

(一)竞争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协议

网络技术使信息的收集与传播变得更加便捷, 从反垄断

法的角度来说, 这会对市场竞争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竞争

者之间交流经营信息的行为。竞争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协议一

方面会有利于竞争,并可能是企业赢得利益的合理的和必要

的途径。但在 B2B 市场中,信息共享安排会助长企业间的协

调行为, 例如企业之间的价格协调和其他竞争条件的协调等,

因而也会损害竞争。但是 ,何种信息交换协议会有助于竞争,

何种协议会损害竞争,很难形成统一的判断标准。

依据美国的�谢尔曼法案�第 1 款的规定, 运用� 合理原

则� ( Rule of Reason )可以判定竞争者之间的信息交换协议是

否违法。在卖方垄断市场的条件下 ,欧盟竞争法第 81 条也可

以适用, 去判断竞争者交换敏感商业信息行为的合法性。对

竞争者之间信息交换协议的反垄断分析首先要考虑其是否产

生了反竞争法的效果。这种分析可以通过调查市场结构、市

场份额、信息交换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交换的是何种信息等途

径。只有当垄断分析显示存在有反竞争的损害时, 才会转入

对信息交换协议对效率所起促进作用的分析, 进而判断如果

不严格限制信息交换协议是否对效率起到同样的促进作用。

当评估信息变换协议对竞争是否存在潜在的影响时, 除

了要考虑上述市场结构等因素外,还包括: 交流的是何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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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谁将会了解或接触到这类信息, 交流信息的更新程度

及和交易的关联程度, 信息是否在平台之外也可以获取等。

首先, B2B的所有者和运营者必须仔细考虑谁将会了解到信

息。他们必须审查 B2B技术下的信息传播渠道并决定能否让

竞争者获取此类敏感性的信息, 并且应该明确规定禁止哪类

竞争者获取此类信息。特别是那些涉及产品的价格、生产成

本、产量、销售、市场份额及战略计划等信息, 它们在本质上更

能让竞争者用来固定价格。其次, 对于那些有关企业情况的

过时信息通常对企业� 固定价格行为�帮助不大, 而发布的企

业当前或今后的经营信息最有可能引发垄断关注, 它可能使

竞争者之间交换未来交易的信息, 导致企业间的价格竞争受

到窒息。因此通过 B2B 平台交换的信息如果容易获取的话,

这类信息也不大可能会影响市场,也不易引起反垄断关注。

(二)� 排他性�协议与� 排斥性�协议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 网络支配地位难以形成。运营者要

想获取支配地位,必须借助于网络的� 正反馈机制�作用并采

取� 锁定�战略 �。实践中, 一些 B2B 电子商务市场的参与者

会制定规则,去排挤其他的竞争者使用或者共同参与 B2B 交

易平台的建立,此时会使交易平台明显具有� 排他性� ( ex clu�

sivity)特征。如果这个交易平台对竞争来说非常必要, 就会导

致那些被排挤在外的竞争者丧失可能的商业利益, 当他们再

与 B2B建立者进行竞争时, 就不具有竞争力了。如果 B2B 交

易平台的所有者采用一些规则, 禁止已经参与的交易者与其

他平台的所有者或参与者联系,此时会使交易平台具有� 排斥

性� ( ex clusion or foreclosure)特征。如果 B2B 的首批建立者已

经控制相当的市场份额, 竞争对手或许就不会再有可能去发

展自己的交易平台,从而使 B2B 的首批建立者避免了竞争。

不适当的排除外来竞争的� 排他性�规定表现形式很多,

最典型的是通过协议禁止特定的竞争对手投资或利用其他的

B2B 交易平台。在企业设立的对参与者的排他性条款与网络

效应共同作用下,造成了市场进入的实质性障碍。如果网络

的使用者想转换到另一家交易平台上去,网络的� 外部性�和

� 排他性�条款的作用会造成一种� 禁止性机会成本� , 使他们

远离其他的网络 �。有些歧视竞争者的规定虽然表现的不太

明显,但同样起到排除竞争的效果。例如, 限制竞争者使用平

台具有的特定功能,这种限制性的运营规则无疑会增加交易

成本,减损有效竞争。在买方企业拉动型的电子商务市场上,

会出现买方的联合购买或联合贸易行为。这种商业行为能够

通过购买的规模效应来降低交易成本, 减少制造费用而产生

效率。在本质上,它和传统的联合购买或贸易行为没有不同。

但如果买方控制充分的市场份额并滥用优势地位, 通过压低

购买量来影响交易价格,可能会有损竞争。在欧盟国家, 可以

通过把� 欧盟竞争法第 8l条关于横向合作协议的适用指南�

对该种行为进行规制适用到电子商务中去。该指南规定: 如

果联合购买或联合贸易行为所达到的交易量不超过相关市场

的15% 份额的话, 这种行为就不认为是限制竞争的行为, 或

者被认为是符合豁免的行为 �。

同样, 不适当的运用� 排斥性�规定排除竞争的表现形式

也是多样的。例如,在卖方推动型的电子商务市场上, B2B 交

易平台的建立者通过协议来限制向竞争对手的交易平台投

资,禁止使用竞争对手的交易平台的运营规则;要求平台的建

立者或使用者必须在 B2B 交易平台进行一定数量的交易, 这

一规定也会达到限制竞争的同样效果。如果对必须进行交易

量的要求过高, 交易者就没有足够业务去参加竞争对手的交

易平台, 从而平台与平台之间就不会存在有效竞争。

对何为� 排他性�行为和� 排斥性�行为, 目前还没有明确

的界限。虽然这两种行为并不必然会导致反垄断法适用, B2B

的所有者还是应该谨慎评估相关市场, 进而去判断它们可能

会产生的竞争效果。对市场进行评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需

要搜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在判断 B2B 市场是否具有� 排他

性�特征时,很重要的一点是看适用 B2B交易平台对有效竞争

是否有重要意义。如果被排挤在外的竞争者参加交易平台还

有很多种选择, 这基本上不会产生对反垄断问题的关注。在

判断 B2B 市场是否具有� 排斥性�特征时, B2B 的所有者要审

查很多种因素, 包括 B2B 的建立者和使用者控制的市场份额

大小以及能与交易平台相竞争的份额。到目前为止, 大部分

的 B2B 交易平台还处于新兴的发展阶段, 还不具有市场影响

力或市场影响力还很小, 不会影响对市场的垄断分析。当交

易平台逐渐发展而成为行业标准时,那些看似轻微的条款就

会产生垄断问题了。另外, 对 B2B 交易平台的评估不但要从

反垄断的后果上分析,而且还要注意其发展的全过程。

很多 B2B 交易平台已经建立并取得快速发展,这才引起

了人们对建立这种平台的反垄断关注。而实质上, B2B 类似

于竞争者之间建立起的合营企业, 和传统的合营企业区别之

处在于, 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的搜集、传播、交流与使用

在合营企业内部出现了新的方式。另外, B2B 交易平台如果

具有� 排他性�或� 排斥性�特征时, 对竞争产生损害是无疑的,

这难免会引发反垄断审查。笔者认为企业在设计电子商务交

易平台的同时, 制定出 � 套和反垄断法律相一致的 B2B 交易

规则, 通常会无损于建立交易平台的商业目标。故而, 在建立

B2B交易平台之初, 企业如果能够注意可能会引发的反垄断

问题, 就会对其今后的商业发展充满信心。

五、对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建议

电子商务市场是新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 其作为一个相

对独立的市场, 也必然要遵循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基本原则, 鼓

励竞争、防止垄断、维护公平的经济运行秩序。B2B企业作为

这一市场的主体, 同样也面临着竞争等问题。同时由于 B2B

企业所体现的特殊技术化特征, 使得这种新的企业模式参与

下的竞争秩序又呈现出特殊性。�7�( P214)我国的 B2B 电子商务

的发展状况与发达国家相比, 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已经采用

B2B 的企业在资本投放、经营模式、经营理念、技术创新等方

面, 都还有很多问题尚待研究和解决。但是, 我国 B2B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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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市场的发展,除了要解决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之外, 还要对与

商务活动有关的法律的问题进行规范。我国的电子商务环境

中的垄断问题并不因为我国电子商务所处较低的发展阶段而

不存在。因此, 必须对我国现有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法

律框架进行相应变革,才能促进电子商务交易的正常进行。

正如上文所述, B2B 电子商务市场上的垄断问题并没有

很多独特之处,发达国家以现有的反垄断法是可以解决这一

市场上的垄断问题的。然而, 我国在反垄断方面尚未形成一

个系统完整的反垄断法律体系, 对电子商务领域中的垄断现

象更是缺乏明确的规制。因此, 我国应当加快建立基本的反

垄断法律制度,这种制度也应适用于电子商务领域, 即适用于

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考虑到电子商务的

虚拟性交易环境和交易方式与现实交易环境下的交易规则存

在的差异,可以在反垄断法中设置专门的条款,既明确将电子

商务中的正当行为予以豁免, 又明确对与电子商务有关的垄

断或限制竞争的行为加以必要的规制。核心问题在于平衡电

子商务的发展与维护公平竞争, 既要促进和鼓励电子商务中

的竞争, 不能阻碍电子商务的发展, 又要切实防范竞争者滥用

垄断地位, 破坏自由公平竞争秩序, 使消费者的利益免受不正

当竞争行为的侵害。

对电子商务中的反垄断立法还应借鉴美国、欧盟等国的

立法经验, 与国际立法相协调。各国在电子商务领域普遍适

用� 私法自治�的原则,所以我国在针对电子商务市场的反垄

断法规制时需要审慎,避免公法的过度干预而阻碍电子商务

的发展。在电子商务反垄断问题上, 保持立法和政策上的灵

活性, 在维护市场竞争和促进这一新兴商务模式发展之间取

得一种平衡。只有从立法上解决电子商务发展的法律障碍,

合理地对这一新兴市场进行管理和规制, 才能够平衡市场各

方的利益, 消除矛盾和冲突, 从而维持一个竞争有序、健康发

展的网络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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